附件1：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项目、电厂定义及需申报材料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是指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利用各类废弃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按认定程序经审核后，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是指企业生产多种产品，其中某些产品（分厂、分部、车间等）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利用各类废弃物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按认定程序经审核后，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是指企业利用国家规定的各类废弃物作为燃料生产电力，或利用工业余热、余压生产电力，按认定程序经审核后，确认为“资源综合利用电厂”。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项目申报需提供如下材料：

一、《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项目）申报表》（可从网上下载）；

二、《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企业（项目）年报表》（可从网上下载）；

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四、企业财务年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五、产品工艺流程图（新产品须有国标、行标、地标等标准）；

六、原（材）料配比,须达到有关规定所要求的利废率，利废来源需要有证明；
七、产品质检报告（市级以上含市级）；

八、产品准用证（备案等），特殊行业环保、安全有关证明等；

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申报需提供如下材料：

一、申报认定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请示及认定申报表（可从网上下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三、建设（或改造）综合利用发电工程项目的批复和竣工验收合格文件；
四、环保达标排放证明或环境监测报告；
五、并网调度协议；
六、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提供的锅炉运行年度检测报告和入炉燃料检验分析报告； 
七、煤矸石、煤泥等供货合同及燃料来源证明；
八、灰、渣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情况，并提供相关销售合同；
九、锅炉使用燃料量季报在线记录数据；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